乌海政字〔2022〕302号

乌海市人民政府

关于公布第三批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

代表性项目的通知

各区人民政府，市政府各部门，各企事业单位：

    为认真贯彻落实国家、自治区关于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决策部署，进一步推动我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，不断完善市级非遗名录体系，经过挖掘、整理、申报、评审等环节，市人民政府决定命名海南剪纸等5个项目为第三批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，现予公布。

各区、各有关部门要按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》《内蒙古自治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条例》有关规定，按照“保护为主、抢救第一、合理利用、传承发展”的工作方针，鼓励支持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开展传习活动，着力保护和传承我市非物质文化遗产，切实提升我市非物质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水平。

附件：第三批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（共5项）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2年7月22日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
附件

第三批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（共5项）

	序号
	项目编号
	项目类别
	项目名称
	项目保护单位

	1
	WH—4
	传统美术
	海南剪纸
	乌海市海南区文化馆

	2
	WH—5
	传统美术
	沙书
	乌海市海南区文化馆

	3
	WH—3
	传统技艺
	吹糖人
	乌海市海勃湾区

拉风糖雕刻工作室

	4
	WH—4
	传统技艺
	传拓技艺
	乌达区旅游体育发展服务中心（乌达区文物保护中心）

	5
	WH—1
	传统音乐
	梅庵派

古琴技艺
	乌海市梅庵琴馆


